关于公布第二批12种限制和淘汰落后建材产品目录的通知

京建材[1999]518号 

各区县建委、规委，各总公司（局），各设计、施工、开发单位，各质量监督站、监理单位，各有关建材生产企业：
    为加快新型建材的发展和应用，推进住宅产业化，提高建设工程质量，1998年我委发布京建材［1998］48O号文件，公布了第一批限制和淘汰石油沥青纸胎油毡等11种落后建材产品目录。根据国家建设部、国家建材局等部委限制。淘汰落后建材产品的目录及我市的实际情况，经研究决定，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有关建设工程中。继续限制和淘汰12种落后建材产品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    一、对污染环境、影响人体健康、能耗高、性能差、质量不稳定的再生胶改性沥青防水卷材、高碱混凝土膨胀刘、粘土珍珠岩保温砖、充气石膏板、菱镁类复合保温板、菱镁类复合隔墙板六种产品强制淘汰。禁止设计和使用上述产品
的具体范围、时间洋见附表。
    二、对使用功能差、质量水平低或受国家产业政策明令限制使用的冷镀锌上水管、含尿素的混凝土防冻剂、聚乙烯醇缩甲醛胶粘剂（107胶）、各类墙体内保温浆料、普通钢窗（彩板窗除外）、小平拉玻璃等六种产品，在规定工程和部位中禁止设计和使用。禁止设计和使用上述产品的具体范围、时间详见附表。各有关单位要积极配合，制定替代产品的安装、施工验收规范等技术性文件，有条件的工程要及早组织实施。
    三、为确保替代产品的质量和各项性能安全可靠，选用的新产品必须经过质量监督检测部门的检验，对于尚无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产品，由市建委组织评估或认证后方可使用。
    四、各级工程质量监督部门、监理单位要认真进行质量监督和监理，市建筑工程执法大队要严格执法，并依据有关法规对违规者予以处罚，以确保上述规定的落实。
特此通知 
附：第二批12种限制和淘汰落后建材产品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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